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流程

一、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2.《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本规定所称特种作业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特种作业的从业人员。
3.《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二）经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体检健康合格，并无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和生理缺陷；（三）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四）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五）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危险化学品特种作业人员除符合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的条件外，应当具备高中或者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4.《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接受与其所从事的特种作业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
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包括考试和审核两部分。考试由考核发证机关或其委托的单位负责；审核由考核发证机关负责。”
二、取证流程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试、取证依托考试管理系统进行。系统登录地址：www.sdaj.gov.cn/ETC/YJKS/，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使用方法详见学员用户使用手册。
1.参加培训
取证人员完成注册后，应先在线预约培训，选择具备培训条件的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完成培训大纲规定的培训学时及培训内容。我市培训机构信息可在威海市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查询。
2.参加考试
学员完成培训大纲规定的培训学时及培训内容后，根据考试机构公布的考试计划，在线预约考试。完成在线缴费并预约成功后，按时参加考试机构安排考试。特种作业安全技能考试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分，成绩合格的方可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
3.申领证书
符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证书审批完成后，可登陆个人账号，自行下载电子证书。需要实体证书的，由培训机构统一向考核发证机关申请办理，也可自行携带身份证到考核发证机关办理。办理地址：威海市环翠区塔山中路317号威海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A区市场准入服务大厅A33应急综合服务，电话：5897097。
三、证书查验
[bookmark: _GoBack]1.使用“证书查询平台”查验证书真伪。直接输入http://cx.mem.gov.cn/查询，或者登陆应急管理部政府网站，从“服务”中的“查询服务”进入“证书查询平台”查验。
2.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验证书真伪。关注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使用公众号中的“证书查询”—“扫码查询”扫描证书二维码获取证书信息。注：凡是直接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证书二维码即可获取证书的情况，均为假冒证书。

附件：学员用户使用手册。



